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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007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建议〔2024〕1 号  

   

李财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增设和完善非机动车道缓解交

通压力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便捷、

绿色、健康等特点，在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厅高度

重视并积极推进城市道路慢行系统建设工作。  

   （一）加强规划引领，完善慢行系统建设。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保障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空间，指导各地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中，因地制宜统筹推进人行步道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要求各地按照《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
划标准》（GB/T51439-2021）、《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的通知》等标准规定，规划实施完善的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系统，严格落实行人过街设施、自行车停车设施、道路林荫绿化照明、人行

道和非机动车道的最小宽度等要求，创建安全、连续、方便、舒适的步行和自

行车出行环境。  

   （二）加强多策并举，改善慢行出行环境。先后印发《关于开展人行道净

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城市道路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指导和督促各地进一步做好城市慢行系统建设。一是清理自行车人行步道

占道行为。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全面清理违法占用人

行道行为。严控机动车占道停放，严管在人行道上施划机动车停车位行为，已

经施划的机动车停车位要充分研究论证，确有必要的要加强规范管理，影响通

行的要坚决取消。规范设置人行道上的自行车停放点，合理确定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投放规模和停放区域，定期清运地铁出入口等重点区域损坏、废弃的租赁

自行车。重点整治餐饮店、洗车店等沿街商户的违法占道经营行为，规范流动

摊点经营行为。2023 年，全省实施自行车、人行步道净化分别为 700 余公里、

500 余万平方米。二是统筹建设自行车专用道。以群众实际出行需求和意愿为
导向，依据自行车专用道规划，结合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计划，成片、成批、

成网统筹建设自行车专用道。自行车专用道可采用绿化带、护栏等形式与机动

车道隔离。独立自行车专用道可根据实际选择地面、高架或地下等建设形式，

合理配置出入口和停车点，安装必要的安全围护设施，保障道路坡度的平缓，

确保骑行安全快捷顺畅。依托绿道建设的自行车专用道按照生态优先、适地适

树、地域特色的原则，营造环境优美、体现文化特色的骑行环境，并配套建设



具备休憩、交通换乘、综合服务等功能的设施。2023 年，全省新建自行车专用

道 70 余公里。三是保障慢行系统通行空间。完善人行道网络，打通断头道路，

连接中断节点，优化过街设施，提高通达性，顺畅连通学校、幼儿园、医院、

商场、菜市场、体育场、车站、公园和广场等人员聚集场所。拓宽过窄人行

道，保障改造后的人行道宽度不低于 2米。推广使用下沉式井盖，使井盖表面

与人行道铺装保持一致。完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保障连续、畅通。  

   （三）加强交通治理，引导群众绿色出行。一是加强执法管理。2023 年

全省公安机关查处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驶交通违法行为 12 万余

起，优化改造公路穿越城镇路段 50 个，清除占用非机动车道设置的不合理停车

位近 6万个，充分保障非机动车通行权。二是完善交通设施。省公安厅交管局

将“恢复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增设道路中央隔离、人车隔离和行人二次
过街设施”列入 2024 年工作要点，组织开展非机动车道基础情况排查，对设置

不连续、宽度不足、标志标线和隔离设施不完善或不规范的问题点段开展针对

性整改治理，优化改造一批重点路口，改善非机动车交通组织方式，规范通行

秩序，提升非机动车通行安全保障水平。三是主动宣传引导。深化推进道路交
通安全“七进”等主题活动，通过“两微一端”发布涉及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

案例和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倡导非机动车驾驶人不超速、不抢行、按规定车道

行驶，持续推进“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定期向快递、外卖等行业企业推

送骑手交通违法信息，督促加强内部管理，促进全民文明交通素质提升，共建

共治共享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下步工作安排  

  您对我省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的建议非常中肯，我们将认真借鉴吸纳，进一

步加强城市慢行系统建设。下一步，我厅将结合您的相关建议，会同相关部门

认真履行职责，践行“以人为本、绿色优先”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慢行交通

系统，引导和鼓励步行、自行车出行，统筹优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空间设

置，充分保障非机动车路权，有效预防涉及非机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切实提

升非机动车骑乘人员交通安全保障水平，为人民群众创建更加安全、舒适的绿
色出行环境。  

  感谢您对我省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的关心和支持！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 年 4 月 17 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高云鹏  0431-82752619）  


